浙估协发[2011]12号

关于开展土地估价分支机构

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土地估价机构：

根据《浙江省土地估价机构注册管理暂行规定》中对“土地估价分支机构的设立和注册资格”的相关要求，我会下发了《关于上报土地估价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情况的通知》（浙估协发[2011]011号文件），据次上报设‘分公司’的18家，设办事处、联络点3家（名单详见附件）。现根据上报的22家分支机构开展注册审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注册条件

1、具有在省内以上范围执业资质且注册已满2年以上的土地估价机构（以下称总机构），可在省内异地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土地估价业务分支机构。但同一市区或同一县（市）只能设立1家分支机构。
2、总机构派出分支机构执业的土地估价师人数不少于4名同时不能再计入总机构的执业土地估价师人数之中，总机构的执业土地估价师人数仍应符合原有的注册条件。

3、分支机构负责人必须是总机构的股东或合伙人，并有3年以上连续执业经历且无不良执业记录的执业土地估价师，设立分支机构应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取得相关的工商税务等行政许可。
4、经审核注册的分支机构参加浙江省土地估价机构年度年检年审，年检公示后方可执业。
二、注册材料

1、企业股东（合伙人）会议决定设立分支机构的决议；

2、浙江省土地估价分支机构注册申请表（附件2）；

3、已经工商登记的分支机构出具《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或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原件）；

4、浙江省分支机构土地估价师执业登记申请表（附件3）；

5、分支机构负责人简历及其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和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劳动合同复印件、人事档案证明（原件）、社会保险证明（原件）；
7、分支机构办公场所的产权或者使用权的有效证明；
三、上报材料一式一份，装订成册，于2011年12月25日前上报至浙估协，过时不再受理。联系人：龚立华，联系电话：0571-87056390。
附件：1、上报审批注册分支机构名单
2、浙江省土地估价分支机构注册申请表

3、浙江省分支机构土地估价师执业登记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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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浙江省土地估价分支机构注册立申请表



	分支机构
名称
	　
　

	机构地址
	　
　

	分支机构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手机
	

	注册资金
	
	工商登记号

	　
　

	分支机构执业土地估价师人数
	
	经营范围

	　
　

	公司股东或合伙人
	姓名
	投资额
	股份比例%
	姓名
	投资额
	股份比例%


	
	　
	　
	　
	　
	　
	　
　

	
	　
	　
	　
	　
	　
	　
　

	
	　
	　
	　
	　
	　
	　
　

	
	　
	　
	　
	　
	　
	　
　

	总机构执业

土地估价师
	姓名

	性别
	估价师证书号
	执业登记号
	　
　
　

	
	　
	
	　
	　
	

	
	
	
	
	　
	

	
	
	
	
	　
	

	
	
	
	
	
	

	
	
	
	
	　
	

	
	
	
	
	
	

	
	
	
	
	
	

	分支机构执业土地估价师
	
	
	
	
	

	
	　
	
	　
	　
	

	
	　
	
	
	　
	

	
	
	
	
	　
	

	其他经济鉴证

资格
	资格名称
	资质证书号
	资质等级

	
	　
	　
　
	　

	
	
	
	

	项目获奖记录
	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等级
	颁奖机构

	
	　
	　
	　
	　

	
	　
	　
	　
	　

	不良执业记录
	时间
	内容
	处罚结果
	扣分记录

	
	　
	　
	　
	　

	
	　
	　
	　
	　

	申请机构意见
	　

	浙估协经办人员意见
	　
	浙估协专业委员会意见
	　

	浙估协秘书长意见
	　
　

	浙估协理事长意见

	


附件3：

	浙江省分支机构土地估价师执业登记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移动电话
	　
	两寸近期照片

	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
	　
	

	专业
	　
	学历
	　
	本人身份
	　
	

	职务
	　
	学位
	　
	身份证号
	　
	

	职称
	　
	邮编
	　
	电子邮箱
	　
	

	毕业
学校
	　
	办公电话
	　
	

	土地估价师证书号
	　
	执业登记号
	　
	通过实践考核的时间
	　

	继续教育证书号
	　
	继续教育累计学时
	　
	从事估价工作时间
	　

	档案代管机构
	　
	编号
	　

	社保
机构
	　
	编号
	　

	通讯
地址
	　
	邮编
	　

	其他经济鉴证资格
	　

	个人学习工作简历
	
	
	

	
	
	
	

	本人
意见
	本人承诺对所有填报内容及提供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若有不实，自愿取消执业登记，接受协会的处罚。                                        本人签字：                      

	从业机构意见
	　
	浙估协经办人意见
	　

	浙估协专业委员会意见
	　
	浙估协秘书长意见
	　

	浙估协理事长意见
	　

	说明:1、本人身份是指本人填表时的实际身份,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国有企业员工、个私企业员工、待业人员、退休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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